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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认股权综合服务试点

业务收费指南（试行）

（2023年 2月）

为规范市场参与主体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认股权综合

服务试点平台（以下简称服务试点平台）开展认股权登记、

确权、托管、估值、转让、回购（或回售）等业务，明确服

务试点平台提供的专业化服务的收费标准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收费对象

北京股权交易中心（以下称本中心）向在服务试点平台

开展认股权业务的持有方、转让方、受让方等市场参与主体，

以市场化方式收取相关费用。持有方、转让方、受让方约定

由一方全额缴付或由相关机构代缴的，可向本中心另行申请。

二、收费项目

本中心收费项目包括登记托管费、转让服务费、回购（或

回售）费、估值服务费、会员年费和其他费用等。

三、费用标准

（一）登记托管费

登记托管费是指服务试点平台依据认股权持有方的委

托，为其提供认股权业务咨询、材料审核、信息整理、登记

托管、确权等服务，持有方应支付的服务费用。

登记托管费采取一次性收费制。收费标准按照单笔 5,000

元收取。

（二）转让服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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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服务费是指转受让双方通过服务试点平台进行认

股权转让交易，服务试点平台组织并达成交易、出具交易鉴

证而收取的服务费用。转让服务费以转受让双方达成的转让

认股权的成交金额为基数，采用分档递减累加法计算，分别

向转让方和受让方收取，具体收费标准如下：

1.采用协议转让方式的，以如下标准同时向转让方和受

让方收取转让服务费。

转让认股权成交金额（万元） 差额计费率（%）

100（含）以下 2.00

100以上 500（含）以下 1.50

500以上 1000（含）以下 1.00

1000以上 0.50

单笔协议转让的服务费按照不低于 20,000元收取。

2.采用单向竞价方式的，以如下标准同时向转让方和受

让方收取转让服务费。

转让认股权成交金额（万元） 差额计费率（%）

100（含）以下 3.00

100以上 500（含）以下 2.00

500以上 1000（含）以下 1.50

1000以上 1.00

单笔竞价转让的服务费按照不低于 30,000元收取。

3.采取竞争性谈判、综合评议等方式转让认股权的，收

费标准参照单向竞价方式收取转让服务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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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回购（或回售）费

回购（或回售）费是指认股权托管期间，持有方提出回

售申请，由企业回购该笔认股权，服务试点平台收取的相关

服务费用。

回购（或回售）费采取一次性收费制。收费标准按照单

笔 5000元收取。

（四）估值服务费

估值服务费是指认股权托管期间，服务试点平台定期为

持有方、转让方、受让方提供估值跟踪、行业评估、企业成

长性分析等服务，并提供跟踪服务报告。

估值服务费采取按年收费制，单笔认股权一个顺延年内

提供跟踪服务报告不超过 4 次。收费标准按照单笔认股权

10,000元/顺延年收取。

（五）会员年费

会员年费是指开展认股权业务的市场参与主体，结合业

务开展实际，可选择向本中心申请缴付的综合性服务费用。

会员年费每一顺延年收取一次，标准分为两档：一档为 50

万元/年，二档为 100 万元/年。一档会员年费的服务范围包

括每一顺延年提供不超过 50 笔登记托管、回购（或回售）

服务，10笔估值服务，及累计不超过 2000万元成交金额的

转让服务。二档会员年费的服务范围包括每一顺延年提供不

设置笔数限制的登记托管、回购（或回售）服务，20笔估值

服务，及累计不超过 5000万元成交金额的转让服务。

（六）其他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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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本中心或本中心所属企业为认股权提供尽职调查、财

务顾问、专项研究、工商代办等增值服务的，相应费用以增

值服务协议另行约定为准。

四、交费方式

（一）登记托管费

登记托管费应于完成初始登记之日当场向本中心全额

缴付。

（二）转让服务费

转让服务费原则上应在服务试点平台出具交易鉴证前 3

个工作日由转让方、受让方分别缴付。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双

方一致同意，可指定某一方向本中心缴付。

（三）回购（或回售）费

回购（或回售）费原则上应在服务试点平台出具交易鉴

证前 3个工作日缴付。由转让方、受让方或其指定的第三方

向本中心缴付。

（四）估值服务费

估值服务费原则上应在服务试点平台提供的估值跟踪、

行业评估、企业成长性分析等服务后，在首次提交服务报告

前 3个工作日缴付。由持有方、转让方、受让方或其指定的

第三方向本中心缴付。

（五）会员年费

会员年费原则上应在服务试点平台向认股权业务的各

类市场参与主体发出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本中心缴

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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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费用

其他费用的交费方式以相关增值服务协议约定为准。

五、费用减免

除本指南明确约定的减免内容外，经监管机构和有权机

关认定或批准的，或经本中心同意的，可视具体情况就相关

服务费给予减免。

六、其他

本指南所述各项费用以人民币结算。

本指南规定的差额计费率为单笔计费比率，相关金额中

的“以下”包含本数，“以上”不包含本数。

本指南所述各项费用金额均为含增值税价格。

本指南未尽事宜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本指南由服务试点平台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